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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布欄操作說明1150106.pdf 

主旨：為提升作業效率，本校線上公文系統公布已新增「承辦人
得逕行刊登公告」功能，請轉知所屬人員多加利用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第二十三點規定，公文如屬

重要性低且僅需公告週知之資訊，應以發布於「公布欄」
為原則，不宜採發文轉知方式辦理。

二、檢附本校線上公文系統之公布欄操作說明1份供參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二級行政單位由一級行政單位轉發)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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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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